证 明 书

兹证明：
学生       ，身份证号：1234567890123456，性别：    ，民族：     ，系我校     级              专业（□专科生/□本科生），学制        年，学号：          。
该生目前已修满前   学期课程(共    学期)，累计获得学分    分（含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等全部规定课程学分）。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所修课程□无不及格科目/□有     门科目没有进修（具体科目：                            ）/□有     门不及格科目（具体科目：                 ）。
若该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顺利修完本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内容，德智体美劳达到毕业要求，且无其他不符合毕业条件的情形，我校将于     年      月为其核发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仅限本科生）及完整成绩单。
本证明仅作为该生当前学业进度的阶段性说明，最终毕业资格以学校正式审核结果为准。
【有效期说明】 本证明自开具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逾期自动失效。
【法律免责及特别声明】
性质界定：本证明仅客观反映该生截至出具日的学业进度及预期毕业情况，不构成我校对该生未来必然毕业、获得学位、顺利就业或任何其他事项的绝对承诺、保证或担保。
条件变更免责：若该生在后续学习期间出现学业成绩不达标、违反校纪校规受处分、学籍异动、未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或出现其他不符合国家及我校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的情形，我校将依法依规不予核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且不承担由此引发的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第三方使用风险：本证明仅供该生用于求职、升学、签证等正当用途参考。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用人单位、其他院校、机构等）基于对本证明的信赖而做出的录用、录取、签约等决定，相关风险由第三方及该生自行承担。我校不对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证明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真实性及防伪声明：本证明须经辽宁传媒学院教务处加盖公章方可生效，严禁任何形式的涂改、伪造或变造。因私自涂改、伪造本证明引发的一切法律纠纷及后果，由行为人自行承担，我校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解释权：本证明的最终解释权归辽宁传媒学院教务处所有。
特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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